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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10 年 10 月份高雄市某複合建築物火災事件，造成多位民眾傷亡，而災

害現場常需大量協勤人力，義勇消防人員有其重要性。請依「義勇消防

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」說明新進義勇消防人員應具備那些資格，

以及應配置使用那些協勤裝備？（25 分）

二、內政部消防署為提升救護人員執行緊急救護勤務安全，透過改善救護車

可辨識度，促使其他用路人及早警覺，優化行車安全。請依「各級消防

機關救護勤務安全指導原則」說明救護車外觀標識原則，以及如何警示

設施及安全配備？（25 分）

三、111 年 3 月桃園市某倉儲火災，歷經 21 天長時間火災搶救，彰顯相關火

場安全管制十分重要。請依「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」規範

之火災搶救作業要領，說明個人責任回報、建置緊急求救訊號（Mayday）

及成立緊急救援小組。（25 分）

四、111 年 9 月 26 日韓國大田商場（Outlet）火災事件，造成多位民眾傷亡，

火災發生疑似為商場內部停車場充電樁與電動車所引發。國內在 109 年

7 月臺北市民權大橋下也曾發生儲能櫃火災。有鑑於新能源（電力）系統

發展迅速，相關案例突顯其火災搶救之危險性，請依「消防人員救災安全

手冊搶救電動車與儲能系統安全指導原則」敘述安全注意事項。（25 分）


